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統計
資料項目：臺中市醫療機構現況表

1、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編製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

   *聯絡電話：(04) 25265394#3731
   *單位傳真：(04) 25155449
   *單位電子信箱：hbtcm01054@taichung.gov.tw
2、 發布形式：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   )新聞稿   (   )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 ( )其他(報表)
3、 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經本市衛生局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及領有許可執照之醫事人員均為
                    統計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１２月底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醫療機構：係指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
    (二)病床：指醫療機構為收治病人所固定設置之病床，本表以向衛生局登記開放病床數為填報依據。病床總計僅指醫院或診所病床數合計，不含未登記之精神及其他療養床。
(三)精神日間留院可收治人數：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附表三、精神科醫院設置標準表」
設置，提供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治療之可收治人數。
    (四)其他設施：門診手術室、供應室、物理治療設施、職能治療設施、檢驗設施、放射線設施、牙科放射線設施、調劑設施、語言治療設施、急診室、血庫檢驗設施、            牙科治療台、產台、手術台、解剖病理設施、臨床心理設施、牙體技術設施(室)、基本設施、其它。總樓地板面積不含車庫及宿舍面積。
    (五)醫事及衛生工作人員：
        1.醫事人員數：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藥師、藥劑生、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護理師、護士、助產師、助產士、鑲牙生、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牙體技術生、驗光師及驗光生證書者。
        2.衛生工作人員：指醫院診所現有人員數，除醫事人員以外之社會工作人員(臨床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師)、醫務管理人員、病歷管理人員、感染管制人員(感染管制醫師、感染管制護理人員)、戒護(防護)人力、其他技術人員(含醫學工程人員及眼科驗光、麻醉技術人員等)及行政、事務工作人員(含技工、工友、司機)等。
        3.本表資料不包括特約、兼任、調用及臨時雇用不屬長期性之人員。保健站、衛生室、大眾門診部係指已派有人員前往處理醫護工作之處所，若醫護人員已列入衛生所內時只需列計家數即可。

    (六)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係指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所稱之儀器，醫療機構施行或使用該等儀器，應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登記後，始得為之。目前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共有25項。

    (七)科別：醫院診所之科以打「ˇ」方式。
    (八)統一代碼：各醫療機構代碼依新設定後之統一代碼為準。
   *統計單位：床、台、間、輛、人、人次、科。
   *統計分類：
     (一) 縱項目：依行政區別分。
     (二) 橫項目：依按醫院、診所、病床別；救護車、醫事人力別、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使用人次及科別分。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如月、季、年等)：年。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2個月。
   *資料變革：無。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次年2月底(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
    日發布)。
   *同步發送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5、 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本局醫事管理科依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資料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資料來源

之相關統計差異性)：病床總計=一般病床+特許病床+特殊病床+未登記；醫事人員數＝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書者合計；衛生工作人員＝指醫院診所現有人員數，除醫事人員以外之工作人員合計。
6、 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定義、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

   *表號10511-90-09-2。
七、其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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